
 

上海开放大学优秀学习型家庭评选办法 
（修订稿）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上

海开放大学学生中以家庭为单位，追求知识、努力向上的感人

事迹，树立榜样，推广典型，激励广大学生在追求自身专业发

展、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同时，带动家庭一起进步，营造人人

学习、家家学习的氛围，进一步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

特制定本评选办法。 

二、基本原则 

采取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在广泛宣传评选条件的基础

上，严格按照评选标准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评选。 

三、评选条件 

1.凡在上海开放大学注册满一学期的开放教育学生，其家庭

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上海开放大学的在校生，可参加此次评

选。曾申报本奖项并已获奖的家庭不得再次申报。家庭成员关

系基本范畴为夫妻、父母子女、（外）祖父母（外）孙子女、

兄弟姐妹、公婆儿媳、岳父母女婿，其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关系酌情考虑。 

2.家庭成员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遵守国

家宪法和法律，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品德

优良，行为规范。 



 

3.家庭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明确

的学习目标，共同的学习兴趣，良好的学习习惯。家庭成员能

共同认真刻苦学习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门课程，按时按量完成作

业，能较熟练地使用多种媒体教材进行自学，能积极参加学校

教学、社会实践及其他集体活动，带动班级其他同学努力学

习，在同学中有较大影响。 

4.家庭氛围好，成员之间和睦、民主、平等，家庭成员能经

常交流思想，讨论学习，互帮互助。通过在上海开放大学学

习，家庭成员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有明显提高，工作业绩

有较大提升，并有在学习过程中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典型事

例。 

四、评选机构 

1.上海开放大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小组兼任上海开放大

学优秀学习型家庭评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有关优秀学习型家

庭评选的重要事项。 

2.各学院、分校（教学点）成立评选小组，由 3-5人组成，

组长由学院院长、分校（教学点）主要负责人担任，评选小组

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本院、校上报的优秀学习型家庭候选名单的

初审，开展民主评议，并将评选结果上报上海开放大学优秀学

习型家庭评审委员会。 

五、评选及申报 

1.上海开放大学优秀学习型家庭每两年评选一次。 

2.根据评选通知组织开展申报，上海开放大学优秀学习型家

庭评审委员会择优遴选，决定优秀学习型家庭名单。 



 

六、评选办法 

1.学院、分校（教学点）初评。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评选，推

选前，各专业辅导员根据评选条件，先在自己所管理班级中符

合申报条件的家庭中组织自评,每个参评家庭都要提交申报表和

各种原始材料。学院、分校（教学点）评选小组根据家庭提交

推荐材料，确定推荐名单，名单须根据家庭的优秀程度由高到

低依次排序。 

2.上海开放大学总校终评。上海开放大学优秀学习型家庭评

审委员会根据各学院、分校（教学点）所提交的推荐材料，认

真审阅有关原始材料，对所报优秀学习型家庭材料进行审核评

定，最终确定优秀学习型家庭名单。 

3.评选结果在上海开放大学网站公示一周。 

4.评选结束由上海开放大学相关部门印发表彰决定，向优秀

学习型家庭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给予相应的奖励，并通过多

种媒体对优秀学习型家庭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5.各学院、分校（教学点）在此基础上也可评出本院、校的

优秀学习型家庭，召开本院、校优秀学习型家庭表彰大会，树

立典型，扩大影响，推广经验。 

七、申诉 

对评审结果有异议者，可在评审结果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向所在学院、系统分校评选小组提出申诉，评选小组应在

接受申诉后 15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如学生对答复仍有异议，

可在评选小组答复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上海开放大学总校有关部

门提出申诉。有关部门应在接受申诉后 15个工作日内征求各方



 

面的意见，综合审查后做出处理意见，报学校负责人批准，获

得批准后，将处理意见通知本人及所在分校。此处理意见为最

终处理意见。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上海开放大学优秀学习型

家庭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